


 2010年度新教師研習課程─中學 (包括特殊學校 )  課程時間表 

日  期： 2010 年 8 月 10 日至 13 日（星期二至星期五） 
核心課程是必修課程，所有學員均須出席。學習領域/學科課程是選修課程，學員可按其主修/任教學科選修。 

HK 10-068 

 8 月 10 日（星期二） 8 月 11 日（星期三） 8 月 12 日（星期四） 8 月 13 日（星期五） 
核心課程（三） 

09:00 - 10:00 
開展國民教育的 10 個方法# 
（香港升旗隊總會） 

核心課程（七） 

09:00 - 10:00 
簡介《香港教育專業守則》# 
（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） 

核心課程（十） 

09:00 - 10:30 
課堂管理# 
（香港班級經營學會） 

09:00 

- 

11:00 

開學禮 

09:00-9:25 
 
核心課程（一） 

09:30-11:00 
課程、學習與評估的改革進展* 
（課程發展處首席助理秘書長） 

核心課程（四） 

10:00 - 11:00 
新修訂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* 
（課程發展處德育及公民教育組） 

核心課程（八） 

10:00 - 11:00 
資優教育簡介及最新發展* 
（課程發展處資優教育組） 

11:15 

- 

12:15 

核心課程（二） 
 

課程資源簡介* 
（課程發展處課程資源組） 

核心課程（五） 
 

教師專業發展* 
（專業發展及培訓分部） 

核心課程（九） 
 

卓越教學在教城# 
（行政長官卓越教學獎教師協會） 

核心課程（十一） 

10:45 - 12:15 
融合教育簡介* 
（學校行政及支援分部） 

12:15 - 13:4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午  膳 

13:45 

- 

15:15 

學習領域/學科課程（一） 
 

1. 體育科課程簡介* 
（課程發展處體育組） 

 

2. An Introduction to the 
Implementation of the English 
Language Curriculum in Secondary 
Schools* 
（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
Section, CDI） 

 

3. 實驗室安全及管理* 
（課程發展處科學教育組） 

 

4. 中學歷史科(History)學與教研討-
史料運用及答題技巧* 
（課程發展處個人、社會及人文教育組） 

 

5. 中學中國語文課程及資源簡介* 
（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）

 

6. 數學科的教學資源# 
（香港數理教育學會） 

 

7. The NSS Geography Curriculum - 
Teaching & Learning# 
（香港地理學會） 

 

8. 13:45-14:30 
藝術教育(I)* 
（課程發展處藝術教育組） 

核心課程（六） 
 

活動與你# 
（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） 

 

學習領域/學科課程（四） 
 

1. 化學科課程簡介* 
（課程發展處科學教育組） 

 

2. 物理科課程簡介* 
（課程發展處科學教育組） 

 

3. 生物科課程簡介* 
（課程發展處科學教育組） 

 

4. 通識的教與學－如何預備通識課# 
（香港通識教育教師聯會） 

 

5. 普通話教中文的經驗分享# 
（香港語文現代化學會） 

 

6. 必修單元示範教學─世族寒門之

對立與九品中正的關係# 
（中國歷史教育學會） 

 

7. 新高中歷史課程與考評# 
（香港歷史教育工作者協會） 

 

8. 新教師．新科技教育全面睇# 
（香港科技教育學會） 

學習領域/學科課程（六） 
 

1. 特殊教育課程簡介及最新發展* 
（課程發展處特殊教育需要組） 

 

2. 基本能力評估面面觀(中、英、數)*
（包括全港性系統評估及學生評估） 
（教育基建分部） 

 
3. 物理科的學與教及評估# 

（香港數理教育學會） 
 
4. 化學科的資源及支援# 

（香港數理教育學會） 
 
5. 生物科的學與教及評估# 

（香港數理教育學會） 
 
6. 初中中史教學十二式# 

（香港中史教師會） 
 
7. 訓輔工作新挑戰# 

（香港學校訓輔人員協會） 
 
8. 如何在初中開展合作學習# 

（香港合作學習協會） 

15:30 

- 

17:00 

學習領域/學科課程（二） 
 

1. 個人、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領域簡介* 
（課程發展處個人、社會及人文教育組） 

 

2. 科學教育發展的新路向暨初中

科學科課程簡介* 
（課程發展處科學教育組） 

 

3. 教書育人的專業準備# 
（香港教育行政學會有限公司）

 

4. 數學科的評估# 
（香港數理教育學會） 

 

5. 通過提問及回饋，提升深層的閱

讀理解能力# 
（香港中國語文教學專業發展學會）

 

6. 備戰通識教育科如何教好一堂

通識課# 
（香港通識教育會） 

 

7. 14:35-17:00 
藝術教育(II)*視覺藝術科的學與教 
（課程發展處藝術教育組） 

 

8. 14:35-17:00 
藝術教育(II)*音樂科的學與教 
（課程發展處藝術教育組） 

學習領域/學科課程（三） 
 

1. 中國歷史科新高中課程簡介及其

與初中課程的銜接* 
（課程發展處個人、社會及人文教育組）

 
2. 中學數學科課程重點、學與教及

新近發展* 
（課程發展處數學教育組） 

 
3. 新中文科老師所面對的問題與

對策# 
（香港中國語文學會） 

 
4. The NSS Geography Curriculum – 

School-based Assessment of 
Fieldwork# 
（香港地理學會） 

 
5. 和諧校園：如何應付毒品入侵、校

園盜竊及欺凌# 
（港澳兒童教育國際協會） 
 

6. 認識自我，探索未來：事業教育的

理論與實踐# 
（香港輔導教師協會） 

學習領域/學科課程（五） 
 

1. 新高中綜合科學科課程簡介* 
（課程發展處科學教育組） 

 
2. 科技教育學習面面觀* 

a.設計與科技；b.電腦教育； 
c.商業科目；d.家政/科技與生活； 
e.健康管理與社會關懷 
（課程發展處科技教育組） 
 

3. Using Cooperative Learning to teach 
Social Issues & Workplace 
Communication# 
（中學英語教師會） 
 

4. 必修單元示範教學─探究科舉制

度與政治演變之關係# 
（中國歷史教育學會） 
 

5. 歷史教學資源與活動安排# 
（香港歷史教育工作者協會） 
 

6. 怎樣處理學生問題／問題學生# 
（教育工作人員總工會） 

學習領域/學科課程（七） 
 

1. 中學地理科：內容、方法及使命*
（課程發展處個人、社會及人文教育組）

 

2. 新任教師準備通識教育科的注意

要點* 
（課程發展處通識教育組） 

 

3. 初中數學：由小學課程和學生的學

習經驗談起# 
（香港數學教育學會） 

 

4. 物理科的資源及支援# 
（香港數理教育學會） 

 

5. 化學科的學與教及評估# 
（香港數理教育學會） 

 

6. 生物科的資源及支援# 
（香港數理教育學會） 

 

7. 新高中課程下的視覺藝術新轉變#
（香港美術教育協會） 

 

8. 圖書館主任如何協助推行新課程

新學制# 
（香港學校圖書館主任協會） 

* – 該課程由教育局人員主講   # – 該課程由學科/教育團體成員主講   註：以上課程內容，如有更改不作另行通知，最新資料將上載於本中心網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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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 年度新教師研習課程─ 中學(包括特殊學校) 
報名表格 

教師資料 
姓名：（中文）                  (先生/女士)（英文）(Mr / Ms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電郵：(必須清楚填寫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提電話：  
學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學/院校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主修：                 副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電子化服務入門網站戶口登記用戶名稱(e-services user name)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(如有，必須填寫) 

教學經驗 
教學經驗（如有）： 年中學教學經驗，主要任教科目：  
   年小學教學經驗，主要任教科目：  
2010 年9 月任教學校名稱：（中文）  
學校電話： 傳真：   任教科目及班級：  

職級： 文憑教師  學位教師  其他：(必須註明)   

選修資料 
只須填寫選修課程的編號，同一時段內只可選讀 1 項課程。有關詳情請參閱『課程時間表』。 
例如選修學習領域/學科課程(一)的 1. 體育科課程簡介，只須在(一)下面的方格內填上｀ 1＇。 

學習領域/學科課程 (一)* (二)* (三) (四) (五)** (六) (七) 
修讀課程編號 (1-8)        

學員必須出席所有核心課程 及 另外 3 個或以上選修課程，方可獲頒發聽講證書。 
注意： 




